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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极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1年 5月 1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公司会议室（成都市高新区天府软件园 A区 4栋）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

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9

普通股股东人数 19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16,173,885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16,173,885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32.3477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32.3477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钟波先生主持。 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

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及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
券法》、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成都极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 8人，出席 8人；
2、公司在任监事 3人，出席 3人；
3、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 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6,173,885 100.0000 0 0.0000 0 0.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 2020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6,173,885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3、议案名称：关于 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6,173,885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4、议案名称：关于 2021年度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6,173,885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5、议案名称：关于确认非独立董事 2020年度薪酬总额和 2021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6,173,885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0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6,173,885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93,799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8、议案名称：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公司类型、修订《成都极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
变更登记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6,173,885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9、议案名称：关于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6,173,885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10、议案名称：关于补选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6,173,885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11、议案名称：关于《成都极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6,173,885 100.00000 0 0.0000 0 0.0000

12、议案名称：关于 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6,173,885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13、议案名称：关于确认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6,173,885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 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4 关于 2021年度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693,799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5 关于确认非独立董事 2020 年度薪酬总额和
2021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693,799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6 关于公司 2020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693,799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7 关于公司 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693,799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9 关于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
议案 693,799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10 关于补选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693,799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议案 8 为特别表决议案，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其他均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
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2、本次股东大会议案 4、5、6、7、9、10已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3、议案 7相关关联股东已经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金杜（成都）律师事务所
律师：赵志莘律师、张艳律师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

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
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成都极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5 月 11 日

上海睿昂基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上海睿昂基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睿昂基因”、“发行人”或“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Ａ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经上海证券交
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
称“证监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２０２１〕１１２６号）。 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和主承销
商为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通证券”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发
行人股票简称为“睿昂基因”，扩位简称为“上海睿昂基因”，股票代码为６８８２１７。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合
条件的网下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与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
售Ａ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
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综合考虑发行人基本
面、本次公开发行的股份数量、发行人所处行业、可比上市公司估值水平、市场情
况、募集资金需求以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１８．４２元 ／股，发
行数量为１，３９０．００万股，全部为新股发行，无老股转让。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２０８．５０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１５％。 战略投
资者承诺的认购资金已于规定时间内足额汇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的银行
账户。 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２０８．５０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１５％。 最终战
略配售数量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一致。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发行数量为８２７．０５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
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７０％；网上发行数量为３５４．４５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
量后发行数量的３０％。

根据《上海睿昂基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
行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投资者初步有效申
购倍数为４，９６８．６０倍，高于１００倍，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对网下、
网上发行的规模进行调节，将１１８．１５万股股票（向上取整至５００股的整数倍）由网下
回拨至网上。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７０８．９０万股，占扣除战略配售
数量后发行数量的６０．００％，占本次发行总量的５１．００％；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４７２．６０
万股，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４０．００％，占本次发行总量的３４．００％。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０．０２６８３５２０％。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２０２１年５月７日（Ｔ＋２日）结束。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和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提供的数

据，对本次网上、网下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一）战略配售情况
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由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跟投以及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

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组成， 跟投机构为海
通创新证券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通创投”），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
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为富诚海富通睿昂基因员工参
与科创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截至２０２１年４月２７日（Ｔ－３日），全部战略投资者已足额按时缴纳认购资金及
相应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海通创投无需缴纳新股配售经纪佣金）。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已在２０２１年５月１１日（Ｔ＋４日）之前将战略投资者初始缴款金额超过最终
获配股数对应金额的多余款项退回。

战略投资者缴款认购结果如下：

序号 投资者 获配数量
（股）

获配金额（元，不
含佣金）

新股配售经纪佣
金（元）

限售期
（月）

１ 海通创新证券投资有限公司 ６９５，０００ １２，８０１，９００．００ ０．００ ２４

２ 富诚海富通睿昂基因员工参与科
创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１，３９０，０００ ２５，６０３，８００．００ １２８，０１９．００ １２

合计 ２，０８５，０００．００ ３８，４０５，７００．００ １２８，０１９．００ －

（二）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１）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４，７２０，６１８
（２）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８６，９５３，７８３．５６
（３）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５，３８２
（４）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９９，１３６．４４
（三）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１）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７，０８９，０００
（２）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１３０，５７９，３８０．００
（３）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０
（４）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０．００
（５）网下投资者缴纳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元）：６５２，８８５．６２
二、网下配售摇号结果
根据《上海睿昂基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

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上海睿昂基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
在科创板上市发行公告》，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于２０２１年５月１０日（Ｔ＋３
日） 上午在上海市浦东东方路７７８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主持了睿昂
基因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限售账户摇号中签仪式。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
正的原则进行，摇号过程及结果已经上海市东方公证处公证。 中签结果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１”位数 ６
末“４”位数 １７１０

凡参与网下发行申购睿昂基因Ａ股股票的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
金和其他偏股型资产管理产品、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根据《企
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相
关规定的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金等配售对象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
与上述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 本次发行参与网下配售摇号的共有４，９０１个
账户，１０％的最终获配账户（向上取整计算）对应的账户数量为４９１个。根据摇号结
果，所有中签的账户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限售期为６个月。 这部分账户对应的股
份数量为５１０，４０３股，占网下发行总量的７．２０％，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
发行股票总量的４．３２％。 本次网下摇号中签的配售对象具体情况请详见“附表：网
下配售摇号中签结果表”。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５，３８２股，包销金额为９９，１３６．４４元，保荐机构（主承
销商）包销比例为０．０４％。

２０２１年５月１１日（Ｔ＋４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依据保荐承销协议将余股包
销资金、战略配售募集资金与网下、网上发行募集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和新股配
售经纪佣金后一起划给发行人， 发行人向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
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四、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 请与本次发行的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０２１－２３１５４７５６、０２１－２３１５４７５７、０２１－２３１５４７５８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上海睿昂基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１年５月１１日

深圳市创益通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深圳市创益通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创益通” 、“发行人” 或“公

司”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2,25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并在创业板上市（以
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创业板
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2021〕1148号）。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商证
券” 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2,250万股。本次
发行价格为人民币13.06元/股。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
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全国社会
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
金和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
孰低值。本次发行不安排向其他外部投资者的战略配售。依据本次发行价格，保荐
机构相关子公司不参与战略配售。最终，本次发行不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初始
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的差额112.50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本次发行最终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 “网下发
行” ）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或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
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1,608.75万
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71.5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641.25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
的28.50%。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2,250.00万股，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
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发行人于2021年5月10日（T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初始
发行“创益通”股票641.25万股。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缴款环节，并于2021年5月12日（T+2日）及
时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2021年5月12日（T+2日）披露的《深圳市创益通技
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
告》，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获配数量，于2021年5月12日（T+2日）16:00前及
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认购资金应该在规定时间内足额到账，未在规定时间内或未按要求足额缴纳
认购资金的，该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多只新股同日发行时出现前述情形
的，该配售对象全部无效。不同配售对象共用银行账户的，若认购资金不足，共用
银行账户的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按
每只新股分别缴款。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深圳市创益通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
其资金账户在2021年5月12日（T+2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
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投资者款项划
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2、本次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期安排，自本次公

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即可流通。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 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
10%（向上取整计算） 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6个月。
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股票中，90%的股份无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
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10%的股份限售期为6个月， 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
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填写
限售期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3、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
量的70%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
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4、 提供有效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
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配售对象在创业板、科创板、沪市主板、
深市主板、全国股转系统精选层的违规次数合并计算。被列入限制名单期间，相关
配售对象不得参与创业板、科创板、沪市主板、深市主板首发股票项目及全国股转
系统股票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并在精选层挂牌项目的网下询价及申购。

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 自结算
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6个月（按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
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放弃认
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与可交换公
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一、网上申购情况及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发行的

申购情况进行了统计，本次网上定价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13,675,025户，有效申购
股数为 68,222,214,000股， 配号总数为 136,444,428个 ， 配号起始号码为
000000000001，截止号码为000136444428。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根据 《深圳市创益通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10,638.94175倍，高于
100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次公开发行股票
数量的20%（450.00万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
量为1,158.75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51.5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1,091.25万股，
占本次发行总量 48.50% 。 回拨机制启动后 ， 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0.0159955231%，申购倍数为6,251.74928倍。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2021年5月11日（T+1日）上午在深圳市

罗湖区深南东路5045号深业中心308室进行摇号抽签， 并将于2021年5月12日
（T+2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上公布
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深圳市创益通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5月11日

江西九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江西九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82,969,866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获得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1﹞1437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
销商）为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金公司”、“保荐机构（主承
销商）”）。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
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本次拟公开发行股
票82,969,866股， 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58,079,866股， 约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70.0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24,890,000股，约占本次发行总量的30.00%。

为便于A股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有关情况和本次发行的相关安排，发行人
和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就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演，敬请广大投
资者关注。

1、网上路演时间：2021年5月12日（T-1日，周三）14:00-17:00

2、网上路演网站：
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
中国证券网：http://roadshow.cnstock.com
3、参加人员：发行人董事会及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相

关人员。
《江西九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向书摘要》 已于

2021年4月30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
报》。 本次发行的招股意向书全文及备查文件可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查询。

发行人：江西九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5月11日

特别提示
江苏诺泰澳赛诺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诺泰生物” 或“发

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并在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本
次发行” ） 的申请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
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2021〕1220 号）。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 ）、网下向
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与网上向持有上海市
场非限售 A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以
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 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 ）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53, 295, 950
股。 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 7, 994 , 392 股， 占本次发行总数量的
15.00% 。 战略投资者承诺的认购资金及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已于规定时间
内汇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的银行账户，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数
量为 7, 898, 638 股，占发行总量的 14.82% 。 初始战略配售股数与最终战略
配售股数的差额 95, 754 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战略配售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发行数量为 31, 807, 312
股，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70 .06% ， 网上发行数量为
13, 590, 000 股，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29.94% 。 最终网
下、 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本次发行总数量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共
45, 397, 312 股。 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本次发行价格为 15.57 元 / 股。 诺泰生物于 2021 年 5 月 10 日（T
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初始发行“诺泰生物” A 股股
票13, 590, 000 股。

本次发行缴款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并于 2021 年 5 月 12 日（T+2
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江苏诺泰澳赛诺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以下简称“《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按最终确定的
发行价格与获配数量，于 2021 年 5 月 12 日（T+2 日）16: 00 前及时足额缴
纳新股认购资金及对应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

参与本次发行的网下投资者新股配售经纪佣金费率为 0.50% 。配售对象
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金额 = 配售对象最终获配金额×0.50%（四舍五入精
确至分）。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务必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 同日获
配多只新股的情况，如只汇一笔总计金额，合并缴款将会造成入账失败，由此
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
果公告》 履行资金交收义务， 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2021 年 5 月 12 日（T+2
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
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
公司的相关规定。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低于扣除最终战
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70%时，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
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2、本次网下发行部分，获配的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和其他

偏股型资产管理产品、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根据《企业年
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
相关规定的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等配售对象中，10%的最终获配
账户（向上取整计算），应当承诺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6 个月。 前述配售对象账户将在 2021 年 5 月
13 日（T+3 日）通过摇号抽签方式确定（以下简称“网下配售摇号抽签” ）。
未被抽中的网下投资者管理的配售对象账户获配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
安排，自本次发行股票在上交所上市之日起即可流通。 网下配售摇号抽签采
用按获配对象配号的方法， 按照网下投资者最终获配户数的数量进行配号，
每一个获配对象获配一个编号。网下投资者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次发行的
网下限售期安排。

3、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最终战
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70%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4、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未足额参与申购，以及获得初步配
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资金及相应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的，将
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及时报中
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 12 个月内累计出现 3 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
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 6 个月 （按 180 个自然日
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
券的网上申购。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
转换公司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一、网上申购情况及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 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

为 5 , 423 , 951 户，有效申购股数为 61 , 839 , 041 , 000 股。 网上发行初
步中签率为 0 .02197641% 。 配号总数为 123 , 678 , 082 个，号码范围为
100, 000, 000, 000-100, 123, 678, 081。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根据《江苏诺泰澳赛诺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

科创板上市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本次网上发行初步有效申购倍
数为 4, 550.33 倍，超过 100 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
拨机制，对网下、网上发行的规模进行调节，将扣除最终战略配售部分后本次
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 10.00%（向上取整至 500 股的整数倍， 即 4, 540, 000
股） 股票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机制启动后， 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27, 267, 312 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60.06% ；网上最终
发行数量为 18, 130, 000 股，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39.94% 。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0.02931805% 。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 2021 年 5 月 11 日（T+1 日）上午

在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 778 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进行本次
发行网上申购的摇号抽签，并将于 2021 年 5 月 12 日（T+2 日）在《上海证
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上公布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江苏诺泰澳赛诺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5 月 11 日

江苏诺泰澳赛诺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
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三河同飞制冷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之上市公告书提示性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天国富证券有限公司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三河同飞制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发行的
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将于2021年5月12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 上市公告书全文和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招股说明书全文披露于以下五家信息披露网站： 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中证网（www.cs.com.cn）、中国证券网（www.cnstock.com）、证券时报网
（www.stcn.com）、证券日报网（www.zqrb.cn），供投资者查阅。

一、上市概况
（一）股票简称：同飞股份
（二）股票代码：300990
（三）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5,200万股
（四）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1,300万股
二、风险提示
本公司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市场上市，该市场具有较高的投资风险。 创业

板公司具有业绩不稳定、经营风险高、退市风险大等特点，投资者面临较大的市场风险。 投
资者应充分了解创业板市场的投资风险及本公司所披露的风险因素，审慎作出投资决定。

三、联系方式
1、发行人：三河同飞制冷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三河市火车站进站路3号
联系人：高宇
联系电话：0316-3215889
传真：0316-3215889
2、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天国富证券有限公司
住所：贵州省贵阳市观山湖区长岭北路中天会展城B区金融商务区集中商业（北）
联系人：陈刚
联系电话：0755-28777980
传真：0755-28777969

发行人：三河同飞制冷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天国富证券有限公司

2021年5月11日

浙江省新能源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浙江省新能源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新能” 或“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20, 80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
许可﹝2021﹞1118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
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一定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
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或“主
承销商”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20, 800万股。 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14, 560万
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70.0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6, 24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30.00%。本次发行价
格为人民币3.51元/股。

发行人于2021年5月10日（T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初始发行“浙江新能” A股
股票6, 240万股。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在发行流程、报价剔除规则、申购和缴款、弃购股份处理等方面的规
定，并于2021年5月12日（T+2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下投资者应根据《浙江省新能源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于2021年5月12日（T+2日）16: 00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初步配售数量，
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浙江省新能源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
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2021年5月12日（T+2日）
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主承销商包销。
2、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时，主承销商

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3、 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款的，将

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
累计出现3次中签但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6个月（按
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一、网上申购情况及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本次网上定价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15, 572, 098户，有效申购股

数为248, 946, 875, 000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0.02506559% ，配号总数为248, 946, 875个，号码范
围为100, 000, 000, 000-100, 248, 946, 874。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根据《浙江省新能源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

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3, 989.53倍，超过150倍，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次发行股份
的60.00%由网下回拨至网上。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2, 08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10.00%；网上
最终发行数量为18, 720万股， 占本次发行总量的90.00% 。 回拨后本次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0.07519677%。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主承销商定于2021年5月11日（T+1日）上午在上海市浦东东方路778号紫金山大酒店四

楼会议室海棠厅进行本次发行网上申购的摇号抽签仪式，并将于2021年5月12日（T+2日）在《中国证
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上公布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浙江省新能源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5月11日

天津津荣天宇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之上市公告书提示性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天津津荣天宇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发行人”或“本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将于２０２１年５月１２日
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 上市公告书全文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
创业板上市的招股说明书全文披露于中国证监会五家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巨潮资讯网，网址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中证网，网址ｗｗｗ．ｃｓ．ｃｏｍ．ｃｎ；中国证
券网，网址ｗｗ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证券时报网，网址ｗｗｗ．ｓｔｃｎ．ｃｏｍ和证券日报网，
网址ｗｗｗ．ｚｑｒｂ．ｃｎ），供投资者查阅。

一、上市概况
（一）股票简称：津荣天宇
（二）股票代码：３００９８８
（三）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７，３８８．００万股
（四）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１，８４７．６８万股
二、风险提示
本公司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市场上市，该市场具有较高的投

资风险。 创业板公司具有业绩不稳定、经营风险高、退市风险大等特点，投资
者面临较大的市场风险。 投资者应充分了解创业板市场的投资风险及本公司

所披露的风险因素，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三、联系方式
发行人：天津津荣天宇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华苑产业区（环外）海泰创新四路３号
法定代表人：孙兴文
联系人：云志
电话：０２２－８３７５０３６１
传真：０２２－２７５３１６５０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云南省昆明市北京路９２６号同德广场写字楼３１楼
法定代表人：李长伟
联系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北展北街９号华远企业中心Ｄ座三单元
保荐代表人：刘冬、尹文浩
电话：０１０－８８６９５２８０
传真：０１０－８８６９５２８２、０１０－８８６９５２８３

发行人：天津津荣天宇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１年５月１１日


